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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浑江政办发〔2016〕3号

浑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承编《白山市红色地名浑江区篇》

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办、局，直属事业单位，

驻区市直各部门：

按照白山政办函〔2015〕53 号关于编纂《白山市红色地名》

文件精神，为承编好《白山市红色地名浑江区篇》工作，经区政

府同意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编纂《白山市红色地名浑江区篇》的意义

按照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和地名公共服务的要求，开展编纂

《白山市红色地名浑江区篇》工作，是地名文化保护工作的内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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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是对普及、传承、宣传地名文化，弘扬辖区优良的革命历史传

统，开展爱祖国、爱家乡教育，促进辖区红色旅游必然要求。

二、编纂《白山市红色地名浑江区篇》的范围与内容

辖区内曾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革命英雄人物，以及这

些历史事件和革命英雄人物对本地文化、地名、经济、知名度的

影响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为做好编撰工作，成立《白山市红色地名浑江区篇》编委会

和编辑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区划地名科。由该科室指导

协调各成员单位的编撰工作。联系电话；3270059，联系人；崔立，

手机 15844993456,邮箱 hjqquhuadiming@sina.com。各成员单位

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选派文笔好、责任心强的人担任执笔，按

时保质保量完成此项工作任务。

四、相关部门责任分工

1、区民政局：负责编委会和编辑办公室的组织工作，负责组

织稿件的征集、编辑、审定和出版工作，负责经费的落实和与有

关部门的协调工作，做好其它日常工作。

2、区地方志编纂办公室: 参与编撰工作，负责对稿件史实的

考证认定工作，提供有关编写资料，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审定工作。

3、区文化新闻出版局：参与编撰工作，负责提供有关风俗及

民俗资料，参与负责地名文化保护工作，协助做好出版工作，组

织有关人员参与编辑工作。

4、区委党史研究室: 参与编撰工作，负责对稿件有关我区党

史及革命史实考察认证工作，提供有关编撰资料，参与稿件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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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工作。

5、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: 参与编撰工作，负责对稿件有关

文史资料的考察认证工作，提供有关的文史资料，参与稿件的审

定工作。

6、区文联：参与编撰工作，负责对稿件有关文史资料的考察

认证工作，提供有关的文史资料，参与稿件的审定工作。

五、挖掘和编撰主要内容：

1、凡在浑江区内的各类地名（地名普查 11大类）与白山革命历

史、革命传统、革命战争（解放战争、抗日战争、土地革命）等有关

的事件、会议、人物和集团、组织、人物活动的足迹及发展过程都要

编写进去。

2、编写可按照以下顺序编写：⑴地名的基本情况（全国第二次

地名普查情况）；⑵事件、会议、人物和集团、组织、人物活动的足

迹及发展过程，在本地的起因、过程、结果等；⑶产生的影响（过去

与现在）。

3、文稿一般采用纪传体，也可采用纪实文学体例形式编写。

六、时间安排

此项工作从 2015 年 12 月开始，计划 2016 年 11 月结束。具体工

作分以下 3个阶段：

1、征稿阶段：从本《通知》下发到 2016年 3月底为稿件征集阶

段。主要由各成员单位按照上报的名录，并在深入挖掘的基础上组织

编写本地稿件、进行初审和上报工作。

2、编辑阶段：从 2016 年 4 月到 2016 年 6 月为编辑阶段。各地

稿件上报区里后，由区里组织有关人员对稿件进行修改和二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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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审定阶段：从 2016 年 7月到 9月为稿件的审定阶段。由区里

组织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对稿件进行三审和定稿。

附：白山市红色地名浑江区篇编撰委员会及办公室成员

浑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1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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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《白山市红色地名浑江区篇》编纂委员会及办
公室成员

主 任 王世洋 区政府副区长

副主任 娄茂森 政府办主任

李华东 区民政局局长

成 员 邹秀凤 区文联主席

张世红 区旅游和文化新闻出版局局长

张 珉 六道江镇镇长

陶明刚 七道江镇镇长

迟学虎 红土崖镇镇长

朴 朴 三道沟镇镇长

许天辉 红旗街道办事处主任

孙 洁 新建街道办事处主任

王喜华 东兴街道办事处主任

李 杨 通沟街道办事处主任

陈道江 城南街道办事处主任

刘清国 板石街道办事处主任

管丽娜 江北街道办事处主任

丁浩宇 河口街道办事处主任

侯荣凤 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

纪佳男 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

黄修伟 区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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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设编纂办公室：

办公室主任 王金波 区民政局副局长

成 员 崔 立 区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科长

黄修伟 区地方志编撰办公室

魏本玉 区旅游和文化新闻出版局

檀鹏超 区委党史研究室

侯荣凤 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于春岩 区文联

李世会 六道江镇民政助理

孙文达 七道江镇民政助理

刘安全 红土崖镇民政助理

刘淑菊 三道沟镇民政助理

赵桂兰 板石街道民政助理

于 莉 红旗街道民政助理

宋薇薇 江北街道民政助理

秦 敏 通沟街道民政助理

王海静 新建街道民政助理

吴大飞 东兴街道民政助理

孙成英 城南街道民政助理

黄晶楠 河口街道民政助理

浑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1月 27日印发


